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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45/T 2618—2022《行政复议工作规范》的第4部分。DB45/T 2618—2022已经发布了以

下部分： 

——第 1部分：案件办理； 

——第 2部分：文书格式； 

——第 3部分：案卷管理； 

——第 4部分：基础保障。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提出、宣贯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林金文、范小辉、唐政、李文金、农荣飞、曹吉锋、周玲、林建业、吴宁忠、

严婷、韦怿琳、卢艺、王欢、苏紫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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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工作规范 

第 4 部分：基础保障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支撑行政复议服务工作的设施设备及人员配置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各级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开展行政复议工作中的设施

设备及人员配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JGJ 38—2015 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设施设备 

场所 

4.1.1 基本要求 

4.1.1.1 办案场所可一个场所同时兼具多种功能，档案室除外。 

4.1.1.2 一室一用的听证室面积宜不小于 40 m
2
。 

4.1.1.3 总面积宜在 40 m
2
～250 m

2
。 

4.1.2 其他要求 

4.1.2.1 收案室（窗口） 

4.1.2.1.1 收案室（窗口）应具备以下功能： 

——咨询：提供复议流程指引、案件受理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 

——收案：接收群众提交的复议申请及其他相关文书材料。 

4.1.2.1.2 宜为来访群众提供等候、休息的公共空间。 

4.1.2.2 审议室 

应能满足案件合议及讨论的需要。 

4.1.2.3 调解室 

应能满足案件调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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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 听证室 

4.1.2.4.1 行政复议机构应至少配备 1 个听证室。  

4.1.2.4.2 听证室应设有审理区，可设旁听区。 

4.1.2.4.3 审理区的席位布局应符合以下要求： 

——主持人及听证员席：听证室背景墙一侧居中，主持人和听证员席位并排设； 

——记录员、复议员席：位于主持人席的正前方，背靠主持人；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席位于主持人及听证员席前方两侧： 

• 申请人及其代理人席设在主持人及听证员席前方的右侧； 

• 被申请人及其代理人席设在主持人及听证员席前方的左侧； 

• 有第三人的，第三人席位与被申请人及其代理人席并排而设。 

——案件相关人员席：面向主持人及听证员席的正前方，与记录员席相对而设。 

4.1.2.4.4 旁听区域应设置旁听席，位于听证室后部。 

4.1.2.4.5 听证室的布置图按附录 A。 

4.1.2.5 阅卷室和接待室 

4.1.2.5.1 阅卷室应能满足现场查阅案卷及相关资料的需要。 

4.1.2.5.2 阅卷室的室内光环境、室内声环境及阅览桌椅排列的最小间距宜按 JGJ 38—2015中 4.3.2

和 4.3.5 的规定执行。 

4.1.2.5.3 接待室应能满足工作人员与来访人员独立交流的需要。 

4.1.2.6 档案室 

4.1.2.6.1 行政复议机构应配备独立的档案室，档案室可根据案件量规模进行设置。 

4.1.2.6.2 应满足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业务开展要求。 

4.1.2.6.3 应划分为纸质档案区、音像及光盘档案区及其他特殊载体档案区。 

4.1.2.6.4 温湿度应符合表 1中的要求。 

表1 档案库区域的温湿度要求 

档案库区域 范围 昼夜波动幅度要求 

温度 14 ℃～24 ℃ ±2 ℃ 

相对湿度 45％～60％ ±5％ 

4.1.2.6.5 档案室设备按表 2的规定配置。 

表2 档案室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1 档案柜 ● 

2 电子监控设备 ● 

3 案卷装订工具 ● 

4 案卷数字化工具（摄像机、扫描仪等） ○ 

5 网络设备 ○ 

6 温度、湿度监测设备 ○ 

注： ●应配置 ○宜配置 —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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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各场所中的设备应按表3中的规定配置。 

表3 各场所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收案室（窗口） 审议室 调解室 听证室 阅卷室 接待室 

1 录音录像或电子监控设备 ● ● ● ● ● ● 

2 网络设备 ● ● ● ● ● ● 

3 高拍仪 ○ — — — — — 

4 投影设备 — ○ ○ — — — 

5 打印设备 ● — ○ ○ — — 

6 身份证读卡器 ○ — — — — — 

7 查询终端机 ○ — — — — — 

8 电子显示屏 ○ — — ○ — — 

9 电子签字设备 — ○ — ○ — — 

10 电子质证系统a — ○ — — — — 

11 听证室管理应用系统 ○ — — — — — 

12 听证纪律牌、各席位设置铭牌 — — — ● — — 

13 扩音设备 — — — ○ — — 

14 智能语音转写系统 — — — ○ — — 

注： ●应配置 ○宜配置 —不配置。 

a
 在进行审议活动时，能实时调阅电子卷宗，举证、质证时同步显示证据材料和庭审笔录，高效传递信息的计算机软、

硬件系统。 

5 人员 

基本要求 

5.1.1 工作人员应专职从事行政复议工作。 

5.1.2 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行政复议相关保密规定。 

人员分类与职责 

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和职责如下： 

——办案人员：负责开展材料审核、事实审查、案件审议、案卷制作等案件办理各环节工作； 

——辅助人员：负责案件办理过程的接待、档案管理、内勤管理等综合支撑性工作。其中包括但

不限于： 

• 接待工作人员：负责收案及来访人员的接待工作； 

• 档案管理人员：负责案件卷宗及相关档案的管理工作； 

• 内勤工作人员：负责案件登记、立卷、案卷暂保管及其他案件办理辅助工作。 

人员资质和能力 

5.3.1 办案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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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017年9月1日前已从事行政复议工作者可视为具备本项规定的资质。 

——具备良好的群众服务意识、沟通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办案能力。 

5.3.2 辅助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具备与工作岗位职责相关的工作经验； 

——掌握与工作岗位职责相关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具备良好的群众服务意识、沟通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培训 

5.4.1 岗前培训 

5.4.1.1 岗前培训行政复议机构应对新入职人员开展岗前业务培训。 

5.4.1.2 岗前业务培训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行政复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 

——行政复议机构内部管理文件； 

——案件办理相关操作规范； 

——复议文书写作规范和技巧。 

5.4.2 在职培训 

5.4.2.1 行政复议机构每年至少组织 1次在职工作人员业务培训。 

5.4.2.2 在职业务培训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行政复议相关法律法规； 

——行政复议相关规章制度； 

——案件办理工作技巧； 

——案例分析及经验分享。 

6 信息化建设 

行政复议机构应加强复议工作的信息化基础保障体系建设，包括经费、硬件设施设备、技术保障

等。 

行政复议机构宜搭建行政复议文书网上公开系统。 

行政复议机构各业务系统宜与以下基础数据库或信息平台实现实时数据共享和交换：  

——全国行政复议工作平台； 

——广西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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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听证室布置图 

图A.1规定了听证室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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